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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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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09年度重訴字第496號
原      告  大和開發建設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桂鳳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世昌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被      告  如附表二所示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1日所為之判決，其原本及正本應更正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之段落內第11行關於「1754.29」記載，應更正為「1745.29」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.之段落內第11行記載「1754.29」部分，應係「1745.29」之誤載，為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為「1745.29」。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李秋梅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冬　鈺
附表二：當事人年籍資料表（被告部分）
		編號

		稱謂

		姓名

		住所地址



		1　

		被告

		鄭灶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2　
　

		被告

		鄭錦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1樓之2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3　

		被告

		鄭石雄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



		4　

		被告

		鄭瑞鎬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巷00弄0號



		5　

		被告

		鄭瑞營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00巷0號



		6　
　

		被告

		鄭石先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7　
　

		被告

		鄭石進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8　

		被告

		鄭石城（遷出國外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0巷0弄00號
居11 Freeman Ave, Tranmere South, Austra
　lia 5073



		9

		被告

		鄭碧霞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0

		被告

		鄭碧玉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0號4樓



		11

		被告

		鄭異哲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



		12

		被告

		鄭石柱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3

		被告

		鄭石祥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○0號2樓



		14

		被告

		鄭瑞典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15

		被告

		鄭瑞士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16

		被告

		鄭石敬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3樓



		17

		被告

		鄭石恭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18

		被告

		鄭石惠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9

		被告

		鄭尊億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20

		被告

		鄭石奔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21

		被告

		鄭石萬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22

		被告

		鄭石陽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23

		被告

		鄭石銀

		住同上



		24

		被告

		鄭鄧風英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○0號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2樓



		25

		被告

		鄭皓陽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4樓



		26

		被告

		鄭皓元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3樓



		27

		被告

		鄭又慈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巷00弄0號



		28

		被告

		鄭石敖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


		29

		被告

		鄭瑞強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30

		被告

		鄭瑞書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31

		被告

		鄭石梯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32

		被告

		鄭道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2樓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



		33

		被告

		鄭瑞宏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34

		被告

		鄭瑞煌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35

		被告

		鄭瑞福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0號



		36

		被告

		鄭瑞志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37

		被告

		鄭瑞杏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38

		被告

		鄭瑞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5樓



		39

		被告

		鄭梅奶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0號



		40

		被告

		鄭石仁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


		41

		被告

		鄭石里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42

		被告

		鄭石村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


		43

		被告

		鄭石州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江松鶴律師

		




		44

		被告

		鄭瑞興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



		45

		被告

		鄭石雲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


		46

		被告

		鄭石政

		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路000巷00弄0號



		47

		被告

		鄭石山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48

		被告

		鄭瑞蓮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


		49

		被告

		鄭秋蓮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


		50

		被告

		鄭美蓮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3樓



		51

		被告

		鄭瑞之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號



		52

		被告

		鄭魏金定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53

		被告

		鄭石勇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54

		被告

		鄭石川

		住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○00○00號



		55

		被告

		鄭石文（遷出國外）

		原設籍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
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



		56

		被告

		鄭石元（遷出國外）

		原設籍同上
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



		57

		被告

		鄭美子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



		58

		被告

		鄭瑞賢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59

		被告

		鄭瑞霖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巷0號6樓之1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



		60

		被告

		李淑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



		61

		被告

		鄭石良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



		62

		被告

		鄭石強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



		63

		被告

		鄭榮凱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6樓



		64

		被告

		鄭石寶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



		65

		被告

		鄭石安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同上



		66

		被告

		鄭石硜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



		67

		被告

		鄭桂菊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68

		被告

		鄭桂珠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



		69

		被告

		鄭桂梅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


		70

		被告

		鄭石才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



		71

		被告

		鄭婷閑（原名：鄭麗花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



		72

		被告

		鄭瑞文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



		73

		被告

		鄭淨善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



		74

		被告

		鄭石全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75

		被告

		鄭石奎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


		76

		被告

		鄭巧雯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3樓
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00號5樓之1



		77

		被告

		鄭紹霖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



		78

		被告

		鄭秋燕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村00號11樓



		79

		被告

		陳嘉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巷00號13樓



		80

		被告

		陳蕙錚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
居桃園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



		81

		被告

		徐秀妹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


		82

		被告

		興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		設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



		


		法定代理人

		吳金泉

		住嘉義縣○○鄉○○000號之3
居同上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葉文隆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



		83

		被告

		鄭石文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巷00號5樓



		84

		被告

		鄭石權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



		85

		被告

		鄭石溱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



		86

		被告

		鄭素琴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87

		被告

		鄭士豪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



		88

		被告

		鄭士祥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同上



		89

		被告

		鄭貴仁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



		90

		被告

		謝鄭文全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○○○巷0號2樓



		91

		被告

		鄭文芳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


		92

		被告

		鄭文定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號



		93

		被告

		鄭文露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



		94

		被告

		鄭石祖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95

		被告

		陳建維（兼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號3樓



		96

		被告

		鄭石千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號



		97

		被告

		鄭石廷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98

		被告

		李鄭秋雲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



		99

		被告

		鄭冬梅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巷00○0號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0樓



		100

		被告

		鄭文華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101

		被告

		鄭文彩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5樓
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弄00號3樓



		102

		被告

		鄭莉溱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2樓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11樓



		103

		被告

		鄭佩菁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104

		被告

		鄭瑞于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105

		被告

		黃美蓮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06

		被告

		鄭瑞珏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弄00號4樓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09年度重訴字第496號

原      告  大和開發建設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桂鳳  

訴訟代理人  林世昌律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     告  如附表二所示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1日所

為之判決，其原本及正本應更正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

之三㈢2之段落內第11行關於「1754.29」記載，應更正為「1745.

29」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隨

    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事

    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

    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.之段落內第11行記載「1754.29」部

    分，應係「1745.29」之誤載，為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為「1

    745.29」。
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李秋梅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
告費新台幣1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冬　鈺

附表二：當事人年籍資料表（被告部分）

編號 稱謂 姓名 住所地址 1　 被告 鄭灶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2　 　 被告 鄭錦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1樓之2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3　 被告 鄭石雄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 4　 被告 鄭瑞鎬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巷00弄0號 5　 被告 鄭瑞營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00巷0號 6　 　 被告 鄭石先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7　 　 被告 鄭石進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號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8　 被告 鄭石城（遷出國外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0巷0弄00號 居11 Freeman Ave, Tranmere South, Austra 　lia 5073 9 被告 鄭碧霞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0 被告 鄭碧玉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0號4樓 11 被告 鄭異哲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 12 被告 鄭石柱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3 被告 鄭石祥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○0號2樓 14 被告 鄭瑞典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15 被告 鄭瑞士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16 被告 鄭石敬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3樓 17 被告 鄭石恭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18 被告 鄭石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9 被告 鄭尊億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20 被告 鄭石奔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21 被告 鄭石萬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22 被告 鄭石陽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23 被告 鄭石銀 住同上 24 被告 鄭鄧風英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○0號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2樓 25 被告 鄭皓陽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4樓 26 被告 鄭皓元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3樓 27 被告 鄭又慈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巷00弄0號 28 被告 鄭石敖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 29 被告 鄭瑞強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30 被告 鄭瑞書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31 被告 鄭石梯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32 被告 鄭道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2樓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 33 被告 鄭瑞宏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34 被告 鄭瑞煌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35 被告 鄭瑞福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0號 36 被告 鄭瑞志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37 被告 鄭瑞杏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38 被告 鄭瑞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5樓 39 被告 鄭梅奶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0號 40 被告 鄭石仁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 41 被告 鄭石里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42 被告 鄭石村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43 被告 鄭石州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 訴訟代理人 江松鶴律師  44 被告 鄭瑞興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 45 被告 鄭石雲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 46 被告 鄭石政 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路000巷00弄0號 47 被告 鄭石山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48 被告 鄭瑞蓮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 49 被告 鄭秋蓮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 50 被告 鄭美蓮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3樓 51 被告 鄭瑞之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號 52 被告 鄭魏金定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53 被告 鄭石勇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54 被告 鄭石川 住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○00○00號 55 被告 鄭石文（遷出國外） 原設籍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 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 56 被告 鄭石元（遷出國外） 原設籍同上 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 57 被告 鄭美子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 58 被告 鄭瑞賢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59 被告 鄭瑞霖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巷0號6樓之1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 60 被告 李淑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 61 被告 鄭石良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 62 被告 鄭石強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 63 被告 鄭榮凱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6樓 64 被告 鄭石寶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 65 被告 鄭石安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同上 66 被告 鄭石硜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 67 被告 鄭桂菊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68 被告 鄭桂珠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 69 被告 鄭桂梅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 70 被告 鄭石才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 71 被告 鄭婷閑（原名：鄭麗花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 72 被告 鄭瑞文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 73 被告 鄭淨善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 74 被告 鄭石全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75 被告 鄭石奎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76 被告 鄭巧雯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3樓 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00號5樓之1 77 被告 鄭紹霖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 78 被告 鄭秋燕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村00號11樓 79 被告 陳嘉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巷00號13樓 80 被告 陳蕙錚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 居桃園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 81 被告 徐秀妹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82 被告 興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  法定代理人 吳金泉 住嘉義縣○○鄉○○000號之3 居同上  訴訟代理人 葉文隆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 83 被告 鄭石文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巷00號5樓 84 被告 鄭石權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 85 被告 鄭石溱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 86 被告 鄭素琴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 87 被告 鄭士豪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 88 被告 鄭士祥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同上 89 被告 鄭貴仁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 90 被告 謝鄭文全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○○○巷0號2樓 91 被告 鄭文芳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 92 被告 鄭文定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號 93 被告 鄭文露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 94 被告 鄭石祖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95 被告 陳建維（兼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號3樓 96 被告 鄭石千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號 97 被告 鄭石廷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98 被告 李鄭秋雲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 99 被告 鄭冬梅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巷00○0號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0樓 100 被告 鄭文華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 101 被告 鄭文彩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5樓 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弄00號3樓 102 被告 鄭莉溱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2樓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11樓 103 被告 鄭佩菁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 104 被告 鄭瑞于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105 被告 黃美蓮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06 被告 鄭瑞珏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弄00號4樓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09年度重訴字第496號
原      告  大和開發建設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桂鳳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世昌律師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被      告  如附表二所示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1日所為之判決，其原本及正本應更正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之段落內第11行關於「1754.29」記載，應更正為「1745.29」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.之段落內第11行記載「1754.29」部分，應係「1745.29」之誤載，為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為「1745.29」。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李秋梅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冬　鈺
附表二：當事人年籍資料表（被告部分）
		編號

		稱謂

		姓名

		住所地址



		1　

		被告

		鄭灶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2　
　

		被告

		鄭錦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1樓之2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3　

		被告

		鄭石雄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



		4　

		被告

		鄭瑞鎬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巷00弄0號



		5　

		被告

		鄭瑞營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00巷0號



		6　
　

		被告

		鄭石先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7　
　

		被告

		鄭石進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傅鉅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



		8　

		被告

		鄭石城（遷出國外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0巷0弄00號
居11 Freeman Ave, Tranmere South, Austra
　lia 5073



		9

		被告

		鄭碧霞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0

		被告

		鄭碧玉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0號4樓



		11

		被告

		鄭異哲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



		12

		被告

		鄭石柱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3

		被告

		鄭石祥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○0號2樓



		14

		被告

		鄭瑞典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15

		被告

		鄭瑞士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16

		被告

		鄭石敬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3樓



		17

		被告

		鄭石恭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18

		被告

		鄭石惠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9

		被告

		鄭尊億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20

		被告

		鄭石奔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21

		被告

		鄭石萬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22

		被告

		鄭石陽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23

		被告

		鄭石銀

		住同上



		24

		被告

		鄭鄧風英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○0號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2樓



		25

		被告

		鄭皓陽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4樓



		26

		被告

		鄭皓元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3樓



		27

		被告

		鄭又慈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巷00弄0號



		28

		被告

		鄭石敖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


		29

		被告

		鄭瑞強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30

		被告

		鄭瑞書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31

		被告

		鄭石梯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32

		被告

		鄭道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2樓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



		33

		被告

		鄭瑞宏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34

		被告

		鄭瑞煌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35

		被告

		鄭瑞福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0號



		36

		被告

		鄭瑞志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37

		被告

		鄭瑞杏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38

		被告

		鄭瑞廣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5樓



		39

		被告

		鄭梅奶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0號



		40

		被告

		鄭石仁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



		41

		被告

		鄭石里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42

		被告

		鄭石村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


		43

		被告

		鄭石州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江松鶴律師

		




		44

		被告

		鄭瑞興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



		45

		被告

		鄭石雲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


		46

		被告

		鄭石政

		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路000巷00弄0號



		47

		被告

		鄭石山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



		48

		被告

		鄭瑞蓮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


		49

		被告

		鄭秋蓮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


		50

		被告

		鄭美蓮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3樓



		51

		被告

		鄭瑞之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號



		52

		被告

		鄭魏金定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53

		被告

		鄭石勇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54

		被告

		鄭石川

		住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○00○00號



		55

		被告

		鄭石文（遷出國外）

		原設籍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
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



		56

		被告

		鄭石元（遷出國外）

		原設籍同上
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



		57

		被告

		鄭美子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



		58

		被告

		鄭瑞賢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

		59

		被告

		鄭瑞霖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巷0號6樓之1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



		60

		被告

		李淑娟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



		61

		被告

		鄭石良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



		62

		被告

		鄭石強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



		63

		被告

		鄭榮凱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6樓



		64

		被告

		鄭石寶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



		65

		被告

		鄭石安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同上



		66

		被告

		鄭石硜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



		67

		被告

		鄭桂菊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



		68

		被告

		鄭桂珠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



		69

		被告

		鄭桂梅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


		70

		被告

		鄭石才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



		71

		被告

		鄭婷閑（原名：鄭麗花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



		72

		被告

		鄭瑞文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



		73

		被告

		鄭淨善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



		74

		被告

		鄭石全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75

		被告

		鄭石奎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


		76

		被告

		鄭巧雯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3樓
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00號5樓之1



		77

		被告

		鄭紹霖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



		78

		被告

		鄭秋燕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村00號11樓



		79

		被告

		陳嘉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巷00號13樓



		80

		被告

		陳蕙錚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
居桃園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



		81

		被告

		徐秀妹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



		82

		被告

		興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		設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



		


		法定代理人

		吳金泉

		住嘉義縣○○鄉○○000號之3
居同上



		


		訴訟代理人

		葉文隆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



		83

		被告

		鄭石文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巷00號5樓



		84

		被告

		鄭石權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



		85

		被告

		鄭石溱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



		86

		被告

		鄭素琴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87

		被告

		鄭士豪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



		88

		被告

		鄭士祥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同上



		89

		被告

		鄭貴仁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



		90

		被告

		謝鄭文全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○○○巷0號2樓



		91

		被告

		鄭文芳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


		92

		被告

		鄭文定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號



		93

		被告

		鄭文露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



		94

		被告

		鄭石祖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95

		被告

		陳建維（兼鄭茂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號3樓



		96

		被告

		鄭石千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號



		97

		被告

		鄭石廷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98

		被告

		李鄭秋雲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



		99

		被告

		鄭冬梅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巷00○0號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0樓



		100

		被告

		鄭文華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101

		被告

		鄭文彩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5樓
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弄00號3樓



		102

		被告

		鄭莉溱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2樓
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11樓



		103

		被告

		鄭佩菁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



		104

		被告

		鄭瑞于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

		105

		被告

		黃美蓮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



		106

		被告

		鄭瑞珏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

		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弄00號4樓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09年度重訴字第496號

原      告  大和開發建設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張桂鳳  

訴訟代理人  林世昌律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     告  如附表二所示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1日所為之判決，其原本及正本應更正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之段落內第11行關於「1754.29」記載，應更正為「1745.29」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，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二、查本院前開之判決原本及正本之「事實及理由」欄中「貳、實體部分」項下之三㈢2.之段落內第11行記載「1754.29」部分，應係「1745.29」之誤載，為顯然錯誤，應予更正為「1745.29」。

三、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法　官　李秋梅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冬　鈺

附表二：當事人年籍資料表（被告部分）

編號 稱謂 姓名 住所地址 1　 被告 鄭灶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2　 　 被告 鄭錦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1樓之2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3　 被告 鄭石雄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 4　 被告 鄭瑞鎬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巷00弄0號 5　 被告 鄭瑞營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00巷0號 6　 　 被告 鄭石先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7　 　 被告 鄭石進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號  訴訟代理人 傅鉅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5樓 8　 被告 鄭石城（遷出國外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0巷0弄00號 居11 Freeman Ave, Tranmere South, Austra 　lia 5073 9 被告 鄭碧霞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0 被告 鄭碧玉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0號4樓 11 被告 鄭異哲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 12 被告 鄭石柱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3 被告 鄭石祥（即鄭佳生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○0號2樓 14 被告 鄭瑞典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15 被告 鄭瑞士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16 被告 鄭石敬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3樓 17 被告 鄭石恭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18 被告 鄭石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9 被告 鄭尊億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20 被告 鄭石奔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21 被告 鄭石萬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22 被告 鄭石陽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23 被告 鄭石銀 住同上 24 被告 鄭鄧風英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○0號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2樓 25 被告 鄭皓陽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4樓 26 被告 鄭皓元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3樓 27 被告 鄭又慈（即鄭石相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巷00弄0號 28 被告 鄭石敖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 29 被告 鄭瑞強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30 被告 鄭瑞書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31 被告 鄭石梯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32 被告 鄭道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2樓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 33 被告 鄭瑞宏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34 被告 鄭瑞煌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35 被告 鄭瑞福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0號 36 被告 鄭瑞志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37 被告 鄭瑞杏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38 被告 鄭瑞廣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5樓 39 被告 鄭梅奶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巷00號 40 被告 鄭石仁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0號 41 被告 鄭石里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42 被告 鄭石村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43 被告 鄭石州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 訴訟代理人 江松鶴律師  44 被告 鄭瑞興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 45 被告 鄭石雲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 46 被告 鄭石政 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路000巷00弄0號 47 被告 鄭石山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○0號 48 被告 鄭瑞蓮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 49 被告 鄭秋蓮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 50 被告 鄭美蓮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3樓 51 被告 鄭瑞之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號 52 被告 鄭魏金定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53 被告 鄭石勇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54 被告 鄭石川 住彰化縣○○鄉○○路○00○00號 55 被告 鄭石文（遷出國外） 原設籍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 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 56 被告 鄭石元（遷出國外） 原設籍同上 （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） 57 被告 鄭美子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 58 被告 鄭瑞賢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59 被告 鄭瑞霖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巷0號6樓之1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 60 被告 李淑娟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 61 被告 鄭石良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 62 被告 鄭石強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 63 被告 鄭榮凱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6樓 64 被告 鄭石寶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 65 被告 鄭石安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同上 66 被告 鄭石硜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0號 67 被告 鄭桂菊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 68 被告 鄭桂珠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 69 被告 鄭桂梅（即鄭石烽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 70 被告 鄭石才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0弄00號4樓 71 被告 鄭婷閑（原名：鄭麗花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 72 被告 鄭瑞文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號 73 被告 鄭淨善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000號 74 被告 鄭石全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75 被告 鄭石奎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76 被告 鄭巧雯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3樓 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00號5樓之1 77 被告 鄭紹霖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 居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 78 被告 鄭秋燕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○○村00號11樓 79 被告 陳嘉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巷00號13樓 80 被告 陳蕙錚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弄0號 居桃園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 81 被告 徐秀妹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82 被告 興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  法定代理人 吳金泉 住嘉義縣○○鄉○○000號之3 居同上  訴訟代理人 葉文隆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 83 被告 鄭石文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巷00號5樓 84 被告 鄭石權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 85 被告 鄭石溱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弄00號 86 被告 鄭素琴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 87 被告 鄭士豪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 88 被告 鄭士祥（即鄭徐蘭妹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同上 89 被告 鄭貴仁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號 90 被告 謝鄭文全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街○○○巷0號2樓 91 被告 鄭文芳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 92 被告 鄭文定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號 93 被告 鄭文露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3樓 94 被告 鄭石祖（即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95 被告 陳建維（兼鄭茂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段000巷00弄0號3樓 96 被告 鄭石千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號 97 被告 鄭石廷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98 被告 李鄭秋雲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 99 被告 鄭冬梅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巷00○0號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0樓 100 被告 鄭文華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鎮區○○路00巷00號 101 被告 鄭文彩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5樓 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弄00號3樓 102 被告 鄭莉溱（即鄭炫生之繼承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2樓 居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號11樓 103 被告 鄭佩菁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 104 被告 鄭瑞于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 105 被告 黃美蓮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0號 106 被告 鄭瑞珏（即鄭石良之承受訴訟人）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弄00號4樓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